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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住宅重建奖励补助要点 
 
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为办理原住民住宅重建，鼓励受灾户于住宅重建时，

营造与当地自然景观及人文环境相调和之建筑式样，塑造原住民家屋优质、美观之生活环境空间，

特订定本要点。 

二、本要点适用对象，系指九二一地震致自有住宅全倒或半倒之原住民受灾户或「原住民聚落重建计划

」之整建及迁住户。 

三、本要点之奖励补助，每户以一住宅单位为限。 

前项所称一住宅单位，指建筑法所称建筑物之具有起居室、卧室、厨房及卫浴等室内空间及居住机

能者。 

每一住宅单位之奖励补助标准如下： 

（一）住宅之重建、新建及改建：兴建之总楼地板面积不小于五十平方公尺（约十五坪）者，每一

住宅单位新台币（以下同）二十万元。 

（二）住宅之修建：每一住宅单位以十万元为限。 

四、申请奖励补助之住宅单位建筑物应符合以下之项目及式样，但建购住宅地点位于都会区者除外： 

（一）屋顶层（含屋顶突出物）及外墙之材质及色彩应配合当地自然环境景观或人文特色，经所辖

乡（镇、市）公所认可。 

（二）建筑基地之空地（包括通路、停车空间、围墙绿篱及其它必要设施）及围墙，应配合景观予

以绿美化，并鼓励采用透水性佳之铺面材料：围墙购材应与建筑物本体之外观材质相配合，

其高度以不超过一点二公尺为原则，需超出部分宜以缕空设计处理并鼓励采用软性或穿透性

之材料。 

如有必要，乡（镇、市）公所得就各当地之特色，统一规定前项建筑物之建筑材料、材质及色彩，

并陈报县政府备查。 

五、聚落重建规划团队得依自然环境景观、建筑艺术风格或地方文化特性，设计住宅式样或采用指定之

住宅设计式样（如政府已颁用之标准图说），经该辖管乡（镇、市）公所认可并陈报县政府同意备

查者，得依本要点予以奖励补助，不受本要点第四点规定之限制。 

六、本要点奖励补助之申请，应向该辖管乡（镇、市）公所提出，经乡（镇、市）公所主办单位勘查、

审核符合本要点规定者，拨发奖励补助费。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检附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一式二份（格式如附表一）。 

（二）新建（增建、改建）住宅之建造执照复印件各二份；或修建住宅之原有建筑物水费、电费收

据、税籍、户籍证明等任一项证明复印件及完工照片、原始支出凭证各二份。 

（三）申请人切结书一式二份（格式如附表二）。 

七、住宅已重新兴、修完成者，亦得向该辖管乡（镇、市）公所申请奖励补助，经乡（镇、市）公所主

办单位勘查、审核符合本要点规定者，拨发奖励补助费。 

前项申请人应检附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一式二份（格式如附表一）。 

（二）建筑物完工后各立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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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建（增建、改建）住宅之使用执照复印件各二份；或修建住宅之原有建筑物水费、电费。 

（四）收据、税籍、户籍证明等任一项证明文件复印件及完工照片、原始支出凭证各二份。 

（五）申请人切结书一式二份（格式如附表二）。 

八、申请人应依审核通过之样式兴、修建住宅；未经该辖管乡（镇、市）公所同意而不依原申请样式兴

、修建，兴建完成后未取得使用执照或二年内任意改变住宅造型外观、材质、色彩者，该辖管乡（

镇、市）公所应收回全部奖励补助费。 

九、取得本要点奖励补助金者，得同时申请各种优惠住宅贷款及其它补助。 

十、乡（镇、市）公所应于每季结束前五日，汇整已核准奖励补助之名册，并同执行成果户数统计表陈

报县政府备查，并副知本会。 


